
《云南省实验动物许可证
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一、《管理办法》修订背景

云南省科技厅修订《云南省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

2008年6月6日

云南省科技厅印发
《云南省实验动物
许可证管理办法》

2021年4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物安全法》正式实施

2021年11月25日

科技部印发《实验
动物许可“证照分
离”改革工作实施
方案》

2018年

修正《云南省实
验动物管理条例》



二、《管理办法》框架

      第一章  总则（共5条）

主要明确《办法》制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以及实验动物许可证的类别、管理机构等。

      第二章  申请（共5条）

主要明确申请实验动物生产、使用许可证应具备的条件和提交的材料。

      第三章  审批与发证（共6条）

主要明确核验方式、审批时限以及证件内容和有效期，强调了许可证登记事项与设施的

对应性及变更、注销、续办的要求。



二、《管理办法》框架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共14条）

主要明确取得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设立或明确实验动物管理组织机构并按照许可范围

开展相关工作，暂扣、注销许可证的情形；规范了科技主管部门开展许可证年检、监督

检查的方式与内容，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查处。

      第五章  附则（共2条）

明确了办法的解释部门和实施期限。



实验动

物许可

证类型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使用实验动物进行科学研
究、检验检定、教学和以
实验动物为原料或者载体
生产产品等活动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申领《实验动
物使用许可证》。

《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

从事实验动物的保种繁育、
生产供应、运输、商业性经
营，以及生产实验动物饲料、
垫料、笼器具等直接影响实
验动物质量的相关产品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申领《实验
动物生产许可证》。

三、《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一）实验动物许可证类型

分正本和副本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申请

材料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申请
书，含动物实验设施平面
图、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
1年内设施环境检测报告
和诚信承诺书。

《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

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含实验动物及相关产品的生
产设施平面图、法定检测机
构出具的实验动物及相关产
品质量检测报告、实验动物
生产设施1年内环境检测报
告和诚信承诺书。

三、《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二）应提交的申请材料



新办、续办、变
更、注销许可证，
优先依托云南省
科技管理信息系
统提交申请材料，
符合条件的发证
机关予以受理。

发证机关指派2名以上行政执法
人员对许可证申请单位的申报材
料实质内容进行现场核验，视情
邀请有关专家予以协助，提供专
业参考意见。对未通过核验的单
位，限期整改，整改通过，发放
许可证。
审批时限为14个工作日，自受理
起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止。核验
时间不计入办结时限。

许可证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
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向发证
机关提出变更申请。适用范
围、设施面积、结构变更或
改扩建的，按办法第六至十
条办理；变更单位名称、法
人代表或设施地址门牌号的，
直接提出变更申请。

许可证记载许可证编
号、单位名称、法人
代表、设施地址、适
用范围和有效期，实
验动物设施与实验动
物许可证一一对应，
具有唯一性。

提交申
请材料

发证审批 变更

三、《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三）流程



三、《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发证机关每年对许可证进行年检（许可证取得年度和有效期截止年度不参加年检）

（四）管理与监督 年  检

已取得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每年第4季度向发证机关提交年检申请。

发证机关组织专家协助完成年检资料评审工作，视情进行现场核查，公布年检结果。



三、《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1.生产或使用实验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取得相应的实验动物许可证情况，是否有在未

取得许可证的设施开展动物实验的行为；

2.取得《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的，其实验动物及相关产品的质量、设施环境、动

物运输条件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是否存在购买、代售、转售无生产许可证单位

和个人的实验动物及相关产品的行为；

（四）管理与监督 监督检查

以书面检查、实地核查和抽检的方式进行

检
查
内
容



三、《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3.取得《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其动物来源及质量、设施环境、使用后的实验

动物处置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相关要求；

4.实验动物管理组织机构的工作记录，包括生物安全和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实施；

5.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和职业健康体检记录；

6.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落实情况和实验动物设施运行情况；

7.是否超出许可范围供应或使用实验动物，是否按规定使用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明、

动物设施使用证明。

（四）管理与监督 监督检查

检
查
内
容



6

实 验 动 物
许 可 证 有
效 期 届 满
未延续

实 验 动 物 许
可 证 依 法 被
撤 销 、 撤 回
或者吊销

因 不 可 抗 因
素 导 致 实 验
动 物 行 政 许
可 事 项 无 法
实施

被 许 可 人
主 动 申 请
注销

三、《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四）管理与监督 注  销

1 432 5

法人或其
他组织被
依法终止

法 律 、 法
规 规 定 的
应 当 注 销
的 其 他 情
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三、《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管理权限下放与属地化优化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许可证管理工作。

昆明市行政区域内的许可证由昆明市科技局发放，云南省行政区域内其余州（市）的许

可证由省科技厅发放。

（五）创新

    优化许可证审批

不断健全许可证办理事前咨询服务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管理。不断优化审批要件和环节，实

现许可证办理“零跑腿”。

管理过程充分应用先进技术，提高办事效率，推行电子证照。


